
臺中榮總「受理外國醫事人員從事臨床進修、教學資料」審核表 

臨床

進修 

檢附 

資料 

□ 1.護照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2.外國醫事人員證書、專科醫師證書或其他資格證明影本（含中譯或英譯本） 
□ 3.申請日前六個月內從事醫療業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含中譯或英譯本） 
□ 4.進修進畫書(內容應包括臨床進修目的、起迄時間、科別、指導醫事人員、

臨床進修項目) 
□ 5.個人履歷表 
□ 6.進修期間三個月以上未逾六個月，應檢具健康檢查報告(含胸部 X光、梅

毒血清檢查、麻疹及德國麻疹等) 
□ 7.新冠疫苗接種 3劑證明文件 
□ 8.檢疫切結書 

□ 9.投保足額醫療保險證明文件(來台進修或教學期間之醫療保險，由外國醫事  
人員自費辦理，保險理賠額度至少新臺幣 100萬元為宜，並提供投保證明 

文件予醫院)。 
□ 10.不分年限 B型肝炎抗原抗體健康檢查報告(若抗體陰性至少須完成一劑疫  

苗接種)。 
□ 11.其他中或英譯資料(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臨床

教學 

檢附 

資料 

□ 1.護照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2.外國醫事人員證書或其他資格證明影本（含中譯或英譯本） 
□ 3.服務機構現任職務證明文件（含中譯或英譯本） 
□現任外國醫學院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醫學院附設教學醫院之主治醫師  
□其他(醫學或醫事領域專家) 

□ 4.受邀醫院負責醫師(院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 5.個人履歷表 
□ 6.新冠疫苗接種 3劑證明文件 
□ 7.投保足額醫療保險證明文件(來台進修或教學期間之醫療保險，由外國醫事  

人員自費辦理，保險理賠額度至少新臺幣 100萬元為宜，並提供投保證明 

文件予醫院)。 
□ 8.其他中譯或英譯資料(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為利衛福部的審查作業，請各有關單位確實檢視與勾選應附之資料。 
2. 請要求提供之外國相關證明文件除應清晰可讀外，如非屬中文或英文，則應
請另提供中譯或英譯資料。  

3. 臨床教學之醫療技術如屬人體試驗項目，請依醫療法相關規定，須報衛福部
核准後，始得施行。 

4. 臨床教學之醫療技術如屬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
辦法規範項目，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5. 外國醫事人員從事臨床教學或臨床進修，應依醫事法規及教學醫院接受外國
醫事人員從事臨床進修或教學申請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111.10.14 編製 

製表日期：93/10/19 


